
 

新 北 市 立 竹 圍 高 級 中 學 

112學年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編號 03 提案類別 學務 提案人 學務處 

案  由 

修正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學生服儀規定實施要點案，以下簡稱本要點 

 

說  明 

依據教育部頒定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辦理。 

……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實施後，學校應視該規定實施狀況，每三年至少檢討

一次。…… 

辦  法 

1、修正本要點第二、三、六、七、八、十四點文字敘述。 

2、刪除四、五點，並調整後續點次序號。 

3、整合部分條文重複贅述文字。 

4、檢附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學生服儀規定實施要點(草案)。 

決  議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學生服儀規定實施要點(草案) 

102.01.18制定 
102.06.28校務會議通過 

107.6.29 服儀委員會修訂 
107.8.29 校務會議通過 

110.4.8服儀委員會修訂 
110.7.2校務會議通過 

113.06.13服儀委員會修訂 
113年 6月 00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頒定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擬定。 

二、服裝校服：以學校公告樣式為準，校園內僅准著制服、運動服或送校核准之團體服，不得穿著

未經准許或核准之便服。 

(一)高中部： 

1. 夏季制服：白色上衣，黑色西裝材質長褲(百褶裙)，須著襪。 

2. 冬季制服：白色上衣(可打領帶)，黑色西裝材質長褲，須著襪，外著米色毛衣及黑色

西裝外套。 

3. 夏季運動服：立領白上衣，藍色短褲須著襪。 

4. 冬季運動服：立領白上衣，藍色長褲，外著藍色運動外套須著襪。 

(二)國中部： 

1. 夏季制服：白色上衣，綠(紅)蘇格蘭短褲(褲裙) 須著襪。 

2. 冬季制服：白色上衣打領帶(領結) (可打領帶、領結)，綠(紅)蘇格蘭長褲須著襪，外

著綠(紅)色毛衣及黃色運動外套。 

3. 夏季運動服：圓領白上衣，黃色短褲須著襪。 

4. 冬季運動服：圓領白上衣，黃色長褲，外著黃色運動外套須著襪。 

三、儀容及配件規定： 

1.頭髮：頭髮以乾淨及整齊為原則。 

2.指甲：均應經常修剪不留長、不擦指甲油、無污垢。宜定期修剪，以乾淨整潔無污垢為

原則。 

3.鞋子：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學生得穿皮鞋或運動鞋，天雨得穿具有防水功能的包

鞋，不得穿著拖鞋或打赤腳，無正當理由（正當理由如：腳受傷包紮不適穿

鞋），不得穿著拖鞋(洞洞鞋)或打赤腳。 

4.襪子：安全考量，襪子長度宜在腳踝高度左右、素色為原則，不得宜穿著絲襪、網襪。 

5.飾品：不宜配戴耳環、腳環、手環、項鍊等無關學習必要的飾品。 

6.書包：應使用學校制式書包並隨時保持清潔。 

7.除非活動需求或必要，不宜化妝、畫眉、紋眉等無關學習的裝扮。 

8.穿著制服時視自身需求佩戴腰帶。 

9.校園內不得穿便服、打赤膊或赤腳。 

四、上、放學時上課期間，一律穿著本校制服、運動服或核准之團體服，如著外套者必須將拉鍊拉

至胸前，且不得穿著便服，所著服裝內至少須包含一件本校制服（褲）或體育服（褲）以資識

別。 

五、社團社服、班級班服、學生會服等，製作設計前，需向學務處生輔組申請（附件一），會辦導師

及相關處室，經同意核准後方可製作。 

四、學生於上課期間，一律穿著本校制服、運動服，並得依個人對天氣冷、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

短袖或長短褲校服。天氣寒冷時，可在校服內及、外自行添加保暖衣物（便服外套、帽 T、毛



線衣、圍巾、手套、帽子等），惟所著服裝內至少須包含一件本校制服（褲）或體育服（褲）以

資識別 

五、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得穿皮鞋或運動鞋；非有正當理由（正當理由如：腳受傷包紮不適穿

鞋），不得穿著拖鞋或打赤腳。如因故無法依據前點著裝者，基於維護校園安全為考量，應隨身

攜帶學生證，並佩戴於胸前，以資識別。 

五、重要之活動，例如週會、朝會、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校慶(運動會)、班際競賽、休業式、校

外參訪(教學)、教育旅行、校外受獎或參加競賽、國際或校際交流活動等，應遵守學校統一規

定，穿著本校制服或運動服。 

六、體育課時，應穿著學校運動服或學校認可之其他運動服裝，並應穿著運動鞋。 

七、為維護實習或實驗安全，實習或實驗課程時，應穿著實習、實驗服裝或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 

八、制服外套、制服上衣(長、短袖)、運動外套、運動上衣（長、短袖）需於外套、上衣左胸前依

學校規定樣式繡製學號。 

九、國定假日、例假日、寒暑假、到校自習、課業輔導、補考、重補修、段考、補救教學者，應穿

著制服或學校運動服。 

十、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得視情節採取正向管教措施，如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

表現記錄、通知監護人協助處理、書面自省、靜坐反省。 

十一、 因個人身心狀況，不宜穿著學校制服、運動服者，需至學務處申請服裝儀容變更申請書（附

件二），並檢附衛福部評鑑合格之醫療院所證明，每學期得申請 1次，每次期限為 1學期，並於

每學期開學兩週內申請完畢，可連續申請，並經服裝儀容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以變更穿著。 

十二、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